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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终字〔2024〕2890-1 号

申请人：石南，男，汉族，1990 年 11 月 17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北省阳新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欧频服饰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

新港东路 137 号之五 801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文丰，该单位经理和执行董事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何梦怡，女，广东知恒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申请人石南与被申请人广州欧频服饰有限公司关于工资、

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石南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何梦怡到庭参加庭审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4 月 1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4 年 5

月 10 日向本委申请增加仲裁请求，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一、被

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21496.78 元；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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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9 日的工

资 10640.14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代通知金 8598.71 元；

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9 日

的销售提成 9439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 月 1

日至 2024 年 4 月 9 日每周六上班的加班费 101204.22 元。申请

人本案共提出 6 项仲裁请求，另有 1 项请求涉及非终局裁决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主张的仲裁请求缺乏事实依据，应

当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一、申请人因违反《劳动法》

第 39 条第三项的规定，未经我单位批准，在工作时间内，私下

利用我单位派发的工作微信、公司资源谋求私利接单，给我单

位造成重大损害，我单位依规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合同，属于

合法解除，无需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及代通知金。二、我单位

已发放申请人 2024 年 3月的工资并且会在 2024 年 5月 20日支

付申请人 2024 年 4 月的工资。三、按照我单位的《业务岗位规

定》，业务员的提成须完成整月货款回收后才能发放，未能如数

如期收完货款的则无提成，且申请人存在营私舞弊、严重损害

公司利益的情形，所以我单位将追究申请人的赔偿责任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入

职被申请人，月工资为 6500 元+提成，于 2024 年 4 月 9 日离职，

其离职时被申请人尚未支付其 2024 年 3 月、4 月的工资及 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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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的提成，即其本案第二项仲裁请求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

人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入职其单位，其单位已支付了申请人

2024 年 3 月、4 月的工资，申请人没有未支付的提成。另查，

被申请人提供经申请人确认的工资条载明申请人的工资构成包

含出勤工资、技能补贴、岗位补贴、加班工资、生活补贴、手

机补贴、其他等项目，双方确认工资条中的“其他”即为申请

人的提成，其中 2023 年 12 月工资条的“其他”一栏载明的金

额为 5872.22 元。再查，2024 年 6 月 18 日庭审过程中，申请

人确认被申请人已足额支付其 2024 年 3 月及 2024 年 4 月的底

薪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主张关于工资的仲裁请求包含未支付的

2023 年 12 月提成，但从双方确认的工资条可知，被申请人已

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2 月的提成 5872.22 元，现申请人未有证

据证明其曾就该月提成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，或双方约定还有

其他应付之提成，在此情况下，申请人在本案中要求被申请人

支付其 2023 年 12 月提成的请求，缺乏依据。另外，申请人当

庭确认被申请人已足额支付其 2024 年 3 月、4 月的工资，故申

请人再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该两个月工资的请求，缺乏事实

依据及法律依据。综上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3

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9 日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提成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尚未支付其 2024

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9 日的提成。申请人举证有业务跟单

提成申请表拟证明其提成情况，其中 2024 年 1 月、2 月的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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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单提成申请表载明有客户名称、客户编号、销售月份、销售

金额、提成率、提成金额的项目，注明了具体提成金额，设置

有申请人、审核的签名，但该两个月的申请表没有任何申请人

或审核人的签名。申请人解释其办公电脑已被收回，2024 年 3

月、4 月的提成系估算的，未有证据证明。被申请人对该两个

月的申请表均不予确认，并称申请人不存在应发而未发的提成。

另查，被申请人提供经申请人确认的工资条载明申请人 2024 年

1 月、2 月的“其他”一栏载明的金额分别 4943.27 元、5672.78

元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申请人虽举证有申请表拟证明其 2024 年

1 月、2 月的提成，但该些表格没有任何跟进人员或单位信息，

无法体现与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关联，加之，申请人确

认的工资条已载明申请人获得的 2024 年 1 月、2 月提成，现无

证据证明申请人曾对该两个月的提成有提出过异议，故申请人

再行主张该两个月的提成，缺乏依据。其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当事人对自身主

张有责任举证证明。申请人主张其 2024 年 3 月、4 月可获得提

成，但其在本案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关于该 2 个月的提成情

况，且其主张之数额亦自认为估算，即其要求 2024 年 3 月、4

月的提成缺乏事实基础，难以令人信服。综上，本委对申请人

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提成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自 2022 年起改为大小

周工作制，2023 年起改为每周上班 6 天，被申请人应支付其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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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六上班的加班费。被申请人则主张其单位每月支付申请人的

工资中已包含加班费。另查，被申请人提供的经申请人确认的

工资条显示申请人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每月实发工

资在 5000 多元至 10000 多元，被申请人有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

险费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行不同于标准工

时制度的固定工时制度且工资包含固定底薪的双固定用工模

式，现申请人未有证据证明其在职期间有就工作时间提出异议，

可见申请人基于其自身的劳动价值以及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

等主客观综合因素考虑，是接受上述工作模式下工资待遇的计

算方式。加之，申请人每月的工资不低于以同期广州市最低工

资标准为基数作为标准工时工资折算的工资总额，故本委对被

申请人主张其单位每月支付的工资已包含全部工作时间即标准

工作时间及加班工作时间内的工资予以采纳。其次，申请人的

工资包含提成部分，提成收入的多少与工作时间存在较为密切

的联系，属于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，该收入具有加班报酬的性

质。综合上述理由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加班费

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将其辞退，

应支付经济补偿。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人在职期间私下利用公

司派发的工作微信、公司资源营私舞弊、谋求私利接单、私下

开拓与其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客户市场，申请人的行为对其单位

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或名誉损失，故其单位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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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。

被申请人举证如下：1.录音及文字内容，该文字内容标注的人

员有被申请人（王文丰）、石南，日期为 2024 年 3 月 27 日，主

要内容为被申请人询问申请人做了多少个自己的单、做了多少

个私单、为什么在职期间要做“私单”“炒单”、其是否有考虑

到做私单的行为给公司带来的影响，期间还提及做私单涉及的

第三方公司包含“东莞迈某”“三某”“广东明某”“拉某拉链”，

石南在录音中承认了做自己的单，涉及有其姐夫的、拉某拉链、

开拓了 2 个新客户、做的私单应该有两到三个、但其并没有利

用公司资源，其承认在此事件上欠考虑、做的不对等等；2.东

莞迈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采购单，载明供应商为广东明某拉链

科技有限公司，联系人为“石南”；3.销售出库单及结算单，载

明客户为迈特公司、东莞迈某；4.佛山市南海拉某拉链织造有

限公司对账单，载明客户为客家生活****；5.群聊记录，显示

微信用户“南洋（石南）”发表过“要带你们的商标，推你们家

拉链，质量要好，速度快点”“千交代万交代，是推广你家拉链。

要带你们的标”“以后我下单多少，你这边就做多少”等信息；

6.佛山市南海拉某拉链织造有限公司情况说明，主要内容为石

南通过微信名为“客家生活****”的微信号与其单位进行报价、

出货、对账等工作，石南与其单位对接期间，未披露在职情况，

石南作为客户身份多次在其单位下单；7.广东明某拉链科技有

限公司出货清单，客户名为南某某（广州）科技有限公司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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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为 2024 年 5 月 18 日；8.电子发票（增值税专用发票），购买

方为南某某（广州）科技有限公司，销售方为广东明某拉链科

技有限公司，项目名称为拉链；9.辅料购销合同（6 份），甲方

为南某某（广州）科技有限公司，乙方为广东明某拉链科技有

限公司，品名是不同款式的拉链，签订日期在 2023 年 12 月至

2024 年 3 月期间；10.顺丰速运运单详情，显示收件人为石南，

寄件人为广东明某拉链科技有限公司。被申请人解释上述证据

9、证据 10 系广东明某拉链科技有限公司邮寄至其单位给申请

人的，其他出货清单、报价等系从申请人工作电脑中获取，可

以证明申请人存在做私单的行为。申请人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

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均表示有质疑，并称其每天都向王文丰汇

报工作，其不存在做私单或“炒单”的行为。另查，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南某某（广州）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人

员信息包含“石南”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被申请人举证有录音及

文字内容拟证明申请人直接承认存在做私单的行为，现申请人

无证据对此予以推翻，加之其亦自认每天均与王文丰进行沟通，

即王文丰与申请人在 2024 年 3 月 27 进行沟通存在事实基础。

其次，被申请人举证了大量出货单、对账单、合同等材料拟证

明申请人隐瞒其单位做私单，申请人虽对该些证据表示质疑，

但该些证据系由第三方出具，当中直接或间接载明与申请人存

在关联，在申请人无证据反驳或推翻上述证据的情况下，即本

案无法否定该些证据的真实性，遂本委采纳被申请人上述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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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上述理由，本委认为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成

的证据链，在申请人无证据证明上述业务单是其基于在被申请

人职责所需或其系从事被申请人的业务所作之行为时，应认定

申请人系隐藏被申请人从事私人业务单。申请人作为被申请人

的员工，对被申请人负有忠诚义务，应当坚守职业道德底线，

维护企业的经济效益及商业信誉，然而申请人做私单的行为恰

恰相反，其行为损害被申请人的利益，违背了作为员工应遵守

的基本准则，在情理、逻辑、职业操守方面均无法说服本委对

其行为予以支持，遂被申请人以申请人存在营私舞弊行为为由

与其解除劳动合同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

十九条之规定，属于合法解除，本委对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为

违法解除的主张不予采纳，同时，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

其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五、关于代通知金问题。本委认为，如前所述，本委已认

定被申请人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，因此，双方解除之情

形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

之一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代通知金的请求，缺乏依

据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

申请人的另 1 项仲裁请求因涉及非终局裁决，根据《劳动

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本委已另行作出穗

海劳人仲案非终字〔2024〕2890-2 号仲裁裁决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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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

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

补偿 21496.78 元、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9 日的工资

10640.14 元、代通知金 8598.71 元、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

年 4 月 9 日的销售提成 9439 元、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4

月 9 日每周六上班的加班费 101204.22 元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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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

书 记 员 曾韵诗


